
  湖北省教育技术装备处

关于举办第八届全省优秀自制教具
评选活动的通知
鄂教备字[2011]15号
各市、州、省直管市(林区)教育技术装备站（处、馆、办、中心），江汉油田教育实业集团电教馆：
    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精神，教育部定于2012年暑假举办全国第八届自制优秀教具评选活动。为积极配合该活动的展开，检阅我省近几年来自制教具的发展成果，总结交流先进经验，推动实验教学深入持久的开展，经研究定于2012年4月初举办第八届全省优秀自制教具评选活动。
本届评选活动由省教育技术装备处主办。现将《第八届全省优秀自制教具评选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各市、州认真做好评选活动的组织工作。
一、各地要充分认识自制教具在实验教学中的作用。优秀的自制教具不仅革新了实验方法，创新了实验手段，而且凝聚了教学思想、体现了教学方法，是教学体会、教学经验的结晶，是灵感、智慧的迸发，是孜孜以求、不断探索、反复实践的结果。
二、加强组织和宣传，充分调动教师、学生开展自制教具的积极性。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各有关场合宣传自制教具的重要作用，扩大自制教具的影响范围。各市、州、县教育技术装备机构要积极争取领导，争取工作支持和工作经费，获得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确定专人负责自制教具工作，保障该项工作必要的工作经费。
三、加强业务指导，保证自制教具质量。各市、州、县教育技术装备机构要广泛吸收教育专家、教学骨干、教具能手等组成自制教具专家指导委员会，加强对自制教具的业务指导，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自制教具制作室或依托加工企业，对自制教具进行制作工艺的提升，提高自制教具的制作水平。同时不断深入拓展自制教具的范围，深化其内涵，使制作的教具不仅仅停留在对教材实验的改进上，不仅仅是教材的实验内容，而是对教材的有关内容进行再深入地探讨。
四、在广泛宣传深入发动的基础上，认真做好层层选拔，逐级评审工作，保证评选活动的连续性和严谨性。

联系电话：（027）87865584、87860417
附件：1.第八届全省优秀自制教具评选活动方案
      2.第八届全省优秀自制教具评选教师作品申报表
      3.第八届全省优秀自制教具评选学生作品申报表

      4.全省自制教具能手申报表

  5.第八届全省优秀自制教具展评活动参评作品汇总表和参评自制教具能手汇总表

6.第八届全省优秀自制教具评选参选作品技术资料(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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